
 

 

财政部就《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ESG 披

露标准统一进程加快 

随着全球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关注的热度不断提升，加强企业可持续信息

披露逐渐成为大势所趋。2024年 5月 27日，财政部就《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

（以下简称《基本准则》）征求意见。《基本准则》是我国第一份由政府层面发布的、适用于

全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是我国统一可持续发展相关标准的重要起步，也是我国践

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落子。 

一、发布背景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早在 1992年我国就在《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

白皮书》中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近年来，社会对 ESG 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国际组织机构发布了披露标准引导国际企业进行可持续信息披露，且国际

披露标准逐步趋于了统一。在我国，交易所对部分上市公司提出了的可持续信息的披露要求。

同时国资委、交易所对披露内容进行了规定指引。但国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也

不够细致，企业披露数据质量参差不一，降低了数据使用者用于投资决策的参考性。在此背

景之下，财政部发布《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对国内企业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进行引导和规

范，将为后续的可持续信息披露监管、以及相关的投资、评级等奠定坚实基础。 

二、主要内容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包括《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

其中，本次发布的《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是对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提出一般要求，规范了

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基本概念、原则、方法、目标和一般共性要求等。可持续披露准则体

系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7 年，我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相继出

台；到 2030 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鉴于准则体系建设周期较长，

可由相关部门根据实际需求先行制定针对特定行业或领域的披露指引、监管制度等，未来逐

步调整完善。” 

《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不仅借鉴了国际的成熟经验，同时也立足于我国的国情，体现

出中国特色。具体看，《基本准则》征求稿在制定目的、适用范围、披露目标、重要性标准、

体例结构以及部分技术要求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对于重要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引

入国际较为通用的治理、战略、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四要素”框架。 

在推行《基本准则》施行方面，财政部表示不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会采取区

分重点、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的策略。进一步考虑了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推

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会过于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 

《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第一章 
规定了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准则体系、报告主体、可持续信息和价值

链的概念、关联信息、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要求等 

第二章 
规定了可持续信息披露目标和信息使用者，并对披露目标所涉及的重要

性原则、重要性评估、汇总和分解以及相称性方法等予以明确 

第三章 规定了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应当满足的质量要求 

第四章 
规定了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应包括的四个核心要素（治理、战略、风

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以及每一要素下需要披露的内容 

第五章 
规定了报告时间、可比信息、合规声明、判断和不确定性、差错更正、

报告和披露位置 

第六章 附则，规定了解释权 

资料来源：《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联合资信整理 

三、政策意义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必走之路，虽然当前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

国部分部门制定了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政策、监管规则或披露要求，同时部分地区和

企业也开展了一定的披露实践，但是相关标准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起步阶段，缺少统一的披

露标准。《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与国际社

会接轨，助力“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同时也将大幅提升我国企业

可持续信息的披露质量，促进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

国际竞争力。此外，可持续信息披露是 ESG 评级和责任投资的基础，统一可持续信息的披

露标准，有利于包括 ESG评级、ESG指数投资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进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

的高质量发展。 

 

 


